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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安全突发事故分级标准
	级别

	类别

	分级标准
	响应级别

	











特别重 
大药品 
安全突 
发事件 

	



疫苗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1.同一批号疫苗短期内引起5例以上患者死亡，疑似与质量相关的事件； 
2.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和区域内，批号相对集中的同一疫苗引起临床表现相似的，且罕见或非预期的不良事件的人数超过20人；或者引起特别严重不良事件（可能对人体造成永久性伤残、器官功能造成永久性损伤或危及生命超过5人，疑似与质量相关的事件； 
3.其他危害特别严重且引发社会影响的疫苗质量安全突发事件。
	









省政府启动 一级响应，市、县（市、区）在省指挥机构领导或指导下开展处置工作 


	
	



药品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与药品质量相关事件： 
1.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和（或）区域内，批号相对集中的同一药品引起临床表现相似的，且罕见的或非预期的不良反应的人数超过50人（含）；或者引起特别严重不良反应（可能对人体造成永久性伤残、对器官功能造成永久性损伤或危及生命）的人数超过10人（含）； 
2.同一批号药品短期内引起5人（含）以上患者死亡； 
3.短期内包括我省在内的2个以上省（区、市）因同一药品发生重大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4.其他危害特别严重的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医疗 
器械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与医疗器械质量相关事件： 
1.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和区域内，批号相对集中的同一医疗器械引起临床表现相似的，且罕见的或非预期的不良事件的人数超过50人（含）；或者引起特别严重不良事件（可能对人体造成永久性伤残、对器官功能造成永久性损伤或危及生命）的人数超过10人（含）； 
2.同一批号产品短期内引起5人（含）以上患者死亡； 
3.短期内包括我省在内的2个以上省（区、市）因同一医疗器 械发生重大医疗器械安全突发事件； 
4.其他危害特别严重的医疗器械安全突发事件。
	

	
	


化妆品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事件： 
1.有证据表明因使用化妆品而导致1人（含）及以上死亡的；
2.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因使用同一注册人、备案人的化妆品在包括我省在内的2个以上省份引发重大化妆品安全突发事件的；
3.同一注册人、备案人的化妆品因质量安全引发舆情事件、国务院领导批示的化妆品安全突发事件。
	

	







重大药 
品安全 
突发事 
件 

	


疫苗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同一批号疫苗短期内引起2例以上、5例以下患者死亡，疑似与质量相关的事件； 
2.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和区域内，批号相对集中的同一疫苗引起临床表现相似的，且罕见或非预期的不良事件的人数超过10人、不多于20人；或者引起特别严重不良事件（可能对人体造成永久性伤残、对器官功能造成永久性损伤或危及生命）超过3人、不多于5人，疑似与质量相关的事件； 
3.确认出现质量问题，涉及包括我省在内的2个以上省份； 
4.其他危害严重且引发社会影响的疫苗质量安全突发事件。
	




省政府启动二级响应，市、县（市、区）在省指挥机构领导或指导下开展处置工作 



	
	




药品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与药品质量相关事件： 
1.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和区域内，批号相对集中的同一药品引起临床表现相似的，且罕见的或非预期的不良反应的人数超过30人（含），少于50人；或者引起特别严重不良反应（可能对人体造成永久性伤残、对器官功能造成永久性损伤或危及生命）的人数超过5人（含）； 
2.同一批号药品短期内引起2人以上、5人以下患者死亡，且在同一区域内同时出现其他类似病例； 
3.短期内我省2个以上市（州）因同一药品发生较大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4.其他危害严重的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医疗 
器械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与医疗器械质量相关事件： 
1.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和区域内，批号相对集中的同一医疗器械引起临床表现相似，且罕见的或非预期的不良事件的人数超过30人（含），少于50人；或者引起特别严重不良事件（可能对人体造成永久性伤残、对器官功能造成永久性损伤或危及生命)的人数超过5人（含）； 
2.同一批号医疗器械短期内引起2人以上、5人以下患者死亡，且在同一区域内同时出现其他类似病例； 
3.短期内我省2个以上市（州）因同一医疗器械发生较大医疗器械安全突发事件； 
4.其他危害严重的医疗器械安全突发事件。
	

	
	




化妆品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事件： 
1.在相对集中的时间，经医疗机构确认，因使用同一品牌的化妆品而 导致30例消费者产生严重不良反应、未出现死亡的； 
2.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和区域，因使用同一注册人、备案人的化妆品在 我省2个以上市（州）引发较大化妆品安全突发事件的； 
3.同一注册人、备案人的化妆品因质量安全引发国家级媒体关注报道 且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舆情事件； 
4.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认为应采取二级应急响应措施的化妆品安全突发事件。
	



	






较大药 
品安全 
突发事 
件 

	




疫苗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1.同一批号疫苗引起1例患者死亡，疑似与质量相关的事件； 
2.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和区域内，批号相对集中的同一疫苗引起临床表现相似的，且罕见或非预期的不良事件的人数超过5人，不多于10人；或者引起特别严重不良事件（可能对人体造成永久性伤残、对器官功能造成永久性损伤或危及生命）超过2人，疑似与质量相关的事件； 
3.确认出现质量问题，且只涉及我省的。 
4.其他危害较大且引发社会影响局限于我省的疫苗质量安全事件。 
	
省政府启动三 级响应，市、县（市、区）在省指挥机构领导或指导下开展处置工作

 



	
	




药品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与药品质量相关事件： 
1.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和区域内，批号相对集中的同一药品引起临床表现相似的，且罕见的或非预期的不良反应的人数超过20人（含），少于30人；或者引起特别严重不良反应（可能对人体造成永久性伤残、对器官功能造成永久性损伤或危及生命）的人数超过3人（含）； 
2.同一批号药品短期内引起2人（含）以下患者死亡，且在同一区域内同时出现其他类似病例； 
3.短期内1个市（州）内2个以上县（市、区）因同一药品发生一般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4.其他危害较大的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市（州）
政 府 启
动三级
响应

	
	



医疗 
器械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与医疗器械质量相关事件： 
1.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和区域内，批号相对集中的同一医疗器械引起临床表现相似，且罕见的或非预期的不良事件的人数超过20人（含），少于30人；或者引起特别严重不良事件（可能对人体造成永久性伤残、对器官功能造成永久性损伤或危机生命）的人数超过3人（含）； 
2.同一批号医疗器械短期内引起2人（含）以下患者死亡，且在同一区域内同时出现其他类似病例； 
3.短期内1个市（州）内2个以上县（市、区）因同一医疗器械发生一般医疗器械安全突发事件； 
4.其他危害较大的医疗器械安全突发事件。
	

	
	



化妆品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事件： 
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和区域，经医疗机构确认，因使用同一品牌的化妆品而导致20例消费者产生严重不良反应、未出现死亡的； 
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因使用同一注册人、备案人的化妆品在1个市（州）内2个以上县（市、区）引发一般化妆品安全突发事件的； 
3.属地监管部门认为应采取三级应急响应措施的化妆品安全突发事件。
	

	








一般药 
品安全 
突发事 
件 
	


疫苗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1.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和区域内，批号相对集中的同一疫苗引起临床表现相似的，且罕见或非预期的不良事件的人数超过3人（含），不多于5人；或者引起特别严重不良事件（可能对人体造成永久性伤残、对器官功能造成永久性损伤或危及生命）超过1人，疑似与质量相关的事件； 
2.其他一般疫苗质量安全事件。 
	

市（州）
政 府 启
动四级
响应

	
	


药品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与药品质量相关事件： 
1.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和区域内，批号相对集中的同一药品引起临床表现相似的，且罕见的或非预期的不良反应的人数超过10人（含），少于20人；或者引起特别严重不良反应（可能对人体造成永久性伤残、对器官功能造成永久性损伤或危及生命）的人数超过2人（含）； 
2.其他一般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县（市、 
区）政府 
启动四
级响应

	
	

医疗 
器械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与医疗器械质量相关事件: 
1.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和区域内，批号相对集中的同一医疗器械引起临床表现相似的，且罕见的或非预期的不良事件的人数超过10人（含），少于20人；或者引起特别严重不良事件（可能对人体造成永久性伤残、对器官功能造成永久性损伤或危及生命）的人数超过2人（含）； 
2.其他一般医疗器械安全突发事件。
	

	
	

化妆品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事件： 
1.在相对集中的时间，经医疗机构确认，因使用同一品牌的化妆品在 本辖区内导致10例消费者产生严重不良反应、未出现死亡的； 
2.属地监管部门认为应采取四级应急响应措施的化妆品安全突发事件。
	










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指挥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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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市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图


事件上报

一般药品安全突发事件
市应急指挥部调查确定，判定事件性质、级别


特别重大、重大、严重药品突发事件，一般疫苗突发事件









降低
提升

终止



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发生
向市政府提请启动四级应急响应
先期处置
报市政府同意后报省政府、乐山市人民政府启动相应级别响应
在省、乐山市指挥机构领导或指导下开展处置工作
各成员单位按要求到位
指挥部明确总指挥、副总指挥，统一指挥，由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协调相关工作
各小组按职责开展工作，开展舆情监测，统一组织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后期处置
事发地乡镇（街道）成立现场指挥部
根据事故发展，由指挥部办公室组织进行论证评估响应级别是否调整及终止
加大应急处置力度，确保迅速、有效应对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事件危害或不良影响得到有效控制，经研判认为事件危害或不良影响已降低到原级别评估标准以下
责任追究
善后处理
评估总结
派出有关人员和专家现场指导

应急处置程序

一、先期处置
疑似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发生后，市人民政府、各乡镇（街道）以及市市场监管局、市卫生健康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公安局等有关部门应当立即赶赴现场，组织开展先期处置，进行调查核实，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事态扩大蔓延，并对事件危害进行风险分析评估，初步判定事件级别。
1.市市场监管局：对涉事药品的供货渠道、索证索票、储存验收、运输等进行调查；对涉事药品进行应急检验；责令药品经营和使用单位暂停经营和使用涉事药品，防止危害蔓延扩大；开展药品不良反应（事件）初步调查。 
2.市卫生健康局：组织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医疗救援，积极开展患者救治；对相关患者病历资料进行封存，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对问题药品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 
[bookmark: _GoBack]3.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采取必要紧急控制措施，对涉事药品进行查封、扣押。
4.市公安局：加强事件现场及周边区域的治安管理；对事件中涉嫌刑事犯罪的，依法开展侦办工作。 
5.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市委网信办：做好舆情引导和应对工作。 
6.各乡镇（街道）：配合做好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二、分级响应
根据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级别，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1.经评估认为符合特别重大、重大、较大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和一般疫苗安全突发事件标准时，报市政府同意后报省政府、乐山市人民政府。在省、乐山市指挥机构领导或指导下开展处置工作。
2.经评估认为符合一般药品安全突发事件标准时，由指挥部提请市政府决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指挥部立即运转并统筹协调各方救援力量开展应对处置。
3.经评估认为符合非级别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由事发地乡镇（街道）组织相关单位采取措施，做好应急处置，控制事态升级蔓延。必要时，指挥部协调处置。
三、指挥协调
1.初判为一般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由指挥部组织协调处置，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1）组织指挥部成员单位、专家组进行会商，研究分析事态，部署应急处置工作；
（2）根据需要赴事发地，或派出工作组赴事发地，协调开展应对工作；
（3）研究决定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提出的请求事项；
（4）开展舆情监测，统一组织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5）组织开展事件调查。
2.初判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和一般疫苗安全突发事件的，立即报市政府同意后报省政府、乐山市人民政府及上级部门，并由市政府组织协调先期应急处置，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1）贯彻落实乐山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指示批示精神； 
（2）了解事件基本情况、造成的影响、应急处置进展及当地需求等； 
（3）赶赴现场指导乡镇（街道）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4）根据乡镇（街道）请求，协调有关方面派出应急队伍、调运应急物资和装备、安排专家和技术人员等，为应急处置提供支援和技术支持； 
（5）对跨乡镇（街道）行政区域的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进行协调； 
（6）指导开展事故原因调查及评估工作； 
（7）及时向乐山市政府报告相关情况。
3.初判发生非级别药品安全突发事件或事件情况特殊时，指挥部办公室可以会同相关部门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督促乡镇（街道）开展事件调查、应急检查检测、产品召回、问题产品处置（销毁）、应急协作等工作，并根据需要协调有关方面提供队伍、物资、技术支持等。
四、响应终结
患者病情稳定或好转，没有新发、次发病例，引发事件的药品得到有效控制，事件危害已经消除，经分析评估认为可终止应急响应的，应当及时终止应急响应。
1.药品安全突发事件伤病员全部得到救治，原患者病情稳定24 小时以上，且无新的急性病症患者出现；
2.现场、受污染药品得到有效控制，药品与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清理并符合相关标准，次生、衍生事件隐患消除；
3.事件造成的危害或不良影响已消除或得到了有效控制，不需要继续按预案进行应急处置的。
4.响应级别调整及终止程序一般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由指挥部办公室组织进行论证评估，评估认为符合级别调整条件的，指挥部提出调整应急响应级别建议，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评估认为符合响应终止条件时，指挥部提出终止响应的建议，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五、善后处置
1.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善后处置包括人员安置、补偿，征用物资及运输工作补偿，应急及医疗机构垫付、事件受害者后续治疗、产品抽样及检验、污染物收集清理与处理等费用。
2.事发地乡镇（街道）和市级有关部门要积极稳妥、深入细致地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尽快妥善安置、慰问受害和受影响人员，消除事件影响，恢复正常秩序；完善相关政策，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3.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发生后，保险机构应当及时开展应急人员保险受理和受害人员保险理赔工作。
4.造成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受害人给予赔偿，承担受害人后续治疗及保障等相关费用。














市药品安全应急指挥部组成及职责
	组成
	部门
	主要职责

	指挥长
	分管市场监管工作的副市长
	负责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指挥工作，对重大问题进行决策。

	副指挥长
	市政府办、市市场监管局、市卫生健康局主要负责人
	

	成


员


单


位
	市市场监管局
	负责市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负责事件信息的收集、分析、预警、报告等；组织开展药品经营、使用环节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依法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牵头做好医疗机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分析、评价和处置工作；组织开展涉及相关药品质量检验及技术鉴定。负责事件发生后相关应急物资价格监管，打击发布虚假违法广告行为。

	
	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市委网信办
	会同处置事件的有关部门组织事件的宣传报道、舆情监测和舆论引导以及事件处置情况的信息发布工作。

	
	市经信局
	负责和组织事件应急处置中所需医疗物资保障供给。

	
	市教育局
	协助处置发生在学校或托幼机构的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做好在校学生、教职工的宣传教育工作，教育引导师生员工科学做好防护。

	
	市公安局
	负责维护事件处置中的治安秩序；负责对涉嫌刑事犯罪行为进行侦办；协助对麻醉、精神药品群体性滥用事件进行调查、核实、处理；对发布事件虚假信息、造谣滋事等违法行为依法予以调查处理。

	
	市财政局
	负责统筹做好本级事件应急处置等工作所需经费的保障，并协调督促各地做好本级事件应急处置等工作所需经费的保障。


	
	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的道路、水路交通运力保障。

	
	市商务局
	负责发生药品安全突发事件时生活必需品的协调组织、调运和供应工作。

	
	市卫生健康局
	负责开展患者医疗救治和心理康复；协助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医疗机构内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依法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必要时对医疗机构使用的涉事药品采取暂停使用等紧急控制措施；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做好医疗机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分析、评价和处置工作。 

	
	市医保局
	负责应急药品挂网、医保支付工作。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依法依规组织开展对事件中涉及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




指挥部工作组主要职责

	工作小组
	主要职责
	主要责任单位

	事件调查组
	负责调查事件发生原因，评估事件影响，研判发展趋势，对问题产品进行检验检测，作出调查结论，提出相关防范意见和建议。对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办，查清事实，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监管部门及其他机关人员的失职、渎职等行为，由监察机关进行调查。完成市指挥部及其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由市市场监管局牵头，技术机构配合，会同市卫生健康局、市公安局等部门组成

	危害控制组
	组织对相关涉事药品提出或采取暂停生产、经营、使用和召回等紧急控制措施，防止事态蔓延扩大。完成市指挥部及其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由市市场监管局牵头，会同市卫生健康局、市公安局等部门组成

	医疗救助组
	负责排查和确认药品安全事件受害或可能受害的人员，提出救治方案，迅速组织开展应急医疗救治工作，组织、指导医疗机构开展患者救治工作。完成市指挥部及其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由市卫生健康局牵头，市医保局、市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参与

	社会稳定组

	负责加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编制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趁机作乱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处置因药品安全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完成市指挥部及其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由市公安局牵头，相关部门参与

	新闻宣传组
	负责指导涉事部门研究拟制报道口径和舆论引导意见，并会同相关部门做好信息发布、记者管理服务、舆论引导等工作。完成市指挥部及其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牵头，会同市委网信办等部门组成

	根据处置工作需要，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事件调查组、危害控制组、医疗救治组、检测评估组、社会稳定组、新闻宣传组、专家组等工作组。各工作组在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开展工作，并随时向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工作开展情况，必要时增加其他有关部门（单位）参加相关工作组，共同做好事件防范应对工作

	各乡镇（街道）参照市级层面组织指挥机构运作模式，成立相应的应急处置指挥机构，结合实际负责本辖区内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的统一领导、组织和应急指挥。


[bookmark: _Toc15367]峨眉山市药品安全事故报告、通报时限及责任主体
	报告流程
	事   项
	时限
	责任主体
	报告形式

	1
	药品（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医疗器械和化妆品注册（备案）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使用单位以及医疗卫生机构、戒毒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报告主体，发现或获知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当立即向市市场监管局、市卫生健康局报告
	最迟不超过2小时
	药品（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医疗器械和化妆品注册（备案）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使用单位以及医疗卫生机构、戒毒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口头

	
	药品安全相关技术机构、社会团体或个人发现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相关情况
	立即
	药品品安全相关技术机构、社会团体或个人
	口头

	
	有关部门获知药品安全突发事件或接到药品安全突发事件报告，应当立即通报市市场监管局，经初步核实后继续收集相关信息，并及时通报进一步情况。
	立即
	市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各乡镇（街道）
	口头

	2
	接到药品安全突发事件信息后，市市场监管局应立即向市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不超过1小时
	市市场监管局
	口头（后续及时报送相关书面材料）

	
	特别重大、重大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发生后，市人民政府应直接向省政府报告，并同时报告乐山市人民政府，并在省、乐山市指挥机构领导或指导下开展处置工作
	不超过1小时
	市人民政府
	口头（后续及时报送相关书面材料）

	
	较大药品安全突发事件、一般疫苗安全突发事件发生后，市人民政府应及时报告乐山市人民政府，并在乐山市指挥机构领导或指导下开展处置工作
	不超过1小时
	市人民政府
	口头（后续及时报送相关书面材料）

	3
	1.事件调查应当准确查清事件性质和原因，分析评估事件风险和发展趋势，认定事件责任，研究提出应急防范措施和整改意见建议，并向市政府和乐山市市场监管局提交调查报告。
2.有必要时，组织应急处置专业技术支撑机构对引发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相关样品及时进行应急检验检测，提交科学的检验检测报告，必要时，可以组织专家组对检验检测报告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为制定事件调查和应急处置方案等提供技术支撑
	及时
	市场监管局、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商务局、市医保局、市卫生健康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经信局、市交通运输局
	书面

	4
	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善后处置工作结束后，指挥部办公室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及时对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进行总结，分析事件原因和影响因素，评估应急处置工作开展情况和效果，提出对类似事件的防范和处置建议，向市政府和乐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报告，必要时抄送同级有关部门。
	及时
	指挥部
	书面


[bookmark: _Toc11918]应急处置通讯录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1
	市政府分管领导
	刘  健
	副市长/指挥长
	13890611838

	2
	市政府办主任
	陈  赟
	局长/副指挥长
	18090380558

	3
	市市场监管局
	王  志
	局长/副指挥长
	18981362525

	4
	市卫生健康局
	张丹丹
	局长/副指挥长
	13541911719

	5
	市市场监管局
	苟满枝
	总经济师
	15196444711

	6
	市市场监管局
	赵小平
	联络员
	13658190501

	7
	市卫生健康局
	罗欣垚
	副局长
	13219703232

	8
	市卫生健康局
	张晓泉
	联络员
	18990613358

	9
	市公安局
	朱  然
	副局长
	13198473999

	10
	市公安局
	刘  喜
	联络员
	13981388681

	11
	市医保局
	黎松林
	副局长
	18990612881

	12
	市医保局
	杨  军
	联络员
	15281914237

	13
	市交通运输局
	欧阳文
	安全总监
	13890679896

	14
	市交通运输局
	周  译
	联络员
	18090340161

	15
	市商务局
	刘  建
	副局长
	13908132889

	16
	市商务局
	李  博
	联络员
	15390202966

	17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杨  敏
	副局长
	18990611884

	18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方  强
	联络员
	13508156977

	19
	市经信局
	贾  翔
	总经济师
	13908130816

	20
	市经信局
	卢雨薇
	联络员
	18113969669

	21
	市教育局
	李凯歌
	机关党委书记
	13540569496

	22
	市教育局
	姜 磊
	联络员
	13981310782


峨眉山市药品安全突发事件信息报告表（初报）
	事件名称
	

	事发地点
	
	涉及单位（个人）
	

	发生时间
	×年×月×日×时

	初判等级（√ ）
	（   ）一般（ Ⅳ级  ）    （   ）较大（ Ⅲ级 ）
（   ）重大（ Ⅱ级  ）    （   ）特大（Ⅰ级 ）  （  ）非级别

	基本情况：（主要包括事件概况，报告和通报情况，已采取的措施，控制等情况）

	报告单位
	
	报告时间
	

	报告人
	
	联系方式
（手机号码）
	

	职  务
	
	
	


说明：本表可根据情况多页填写。
[bookmark: _Toc13415]峨眉山市药品安全突发事件信息报告表（续报）
	事件名称
	

	当前事件等级判断
（ √）
	（   ）一般（ Ⅳ级  ） （   ）较大（ Ⅲ级 ）
（   ）重大（ Ⅱ级  ） （   ）特大（Ⅰ级 ）   （  ）非级别

	事件进展情况：（主要包括事故原因，事件调查核实情况，处置进展，是否有发展变化等情况）

















	续报单位
	
	续报时间
	

	报告人
	
	联系方式
（手机号码）
	

	职  务
	
	
	


说明：本表可根据情况多页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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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定结论：

	工作总结（后附照片）：

	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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